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60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所，局各股室、所属各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南消安委办〔2022〕63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建发〔2022〕220号)及《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深刻汲取湖南长沙“9·16”火灾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高层建筑火灾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南安办〔2022〕137号）文件要求，切实做好住建领域对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的防范，我局制定了《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并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9月30日
（联系人：麦玮盈，联系电话：86325263）





　　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南消安委办〔2022〕63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建发〔2022〕220号)等文件要求，提升住建领域消防安全治理能力水平，结合住建职能，自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专项整治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汲取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教训，针对全区在建高层建筑建设工程、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改造工程、既有高层建筑涉及住建领域消防安全现状，在企业全面自查整改的基础上，通过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查处消防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行为。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促进企业进一步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意识，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和工作要求，提高企业火灾事故隐患防范能力，杜绝出现亡人火灾事故。
　　二、计划时间
　　从即日起至2023月5月。
　　三、组织领导
　　为保证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黄健鹏
　　副组长：简陆芽、黄友波、肖筱刚、李森文、何凯芬
　　成员单位：局办公室、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质安股、物业股、城建股、供排水股、质监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消防审查股，负责牵头落实《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各项具体工作。
　　四、整治范围和重点
　　（一）整治范围：整治对象为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二次装修工程）高层建筑建设工程，既有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老旧高层住宅、超高层建筑、高层公共建筑。
　　（二）整治重点：
　　1.严把新建、扩建、改建的高层建筑建设工程（含二次内部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施工、验收的消防安全监管关口，落实好新建、改建、扩建高层建筑建设工程“三同时”工作（消防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2.重点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工作。
　　3.推动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改造，因地制宜完善消防供水、外墙外保温、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五、整治任务分工
　　区住建水利局负责区管工程的整治工作，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镇管工程的整治工作。
　　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加强高层建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源头把关；
　　物业股、各镇（街道）房管所：重点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工作；
　　城建股、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所：推动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改造因地制宜完善消防供水、外墙外保温、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质安股、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加强和改进既有高层建筑改扩建、高层公共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施工过程的消防安全监管。
　　六、具体措施
　　（一）建立台账，督促整改
　　消防审验领域：申报消防审验、备案的高层建筑做好专项台账记录。（消防设计审查股、消防验收股）
　　区管在建工程施工安全领域：将符合建设程序的在建高层建筑工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并建立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督促落实整改。（质安股、区质监站）
　　镇管工程施工安全领域：将符合建设程序的在建高层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的高层建筑改建（含二次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并建立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督促落实整改。（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物业管理领域：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工作，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消防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并建立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落实整改。（物业股、各镇（街道）房管所）
　　老旧小区改造领域：推动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改造因地制宜完善消防供水、外墙外保温、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对已实施消防改造的小区建立台账。（城建股、供排水股、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所）
　　（二）落实分工，全面整治
　　1.对高层建筑消防严把设计、验收关口，检查督促新建、改建、扩建高层项目落实“三同时”工作（消防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
　　2.督促已报建的高层建筑在建工程的建设和施工企业全面自查，通过监督机构巡查和区局督查的方式，压实建设、施工等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在建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责任单位编制项目消防应急预案，做好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以及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不断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自防自救能力。及时开展演练，提升快速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响应，迅速有效处置，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质安股、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3.牵头负责高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采取企业自查、镇街检查，区局抽查形式督促物业企业按照合同约定落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物业股、各镇（街道）房管所）
　　4.推动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及设计过程，因地制宜，完善老旧高层住宅小区消防供水、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改造。（城建股、供排水股）
　　（三）广泛宣传，提高意识
　　1.组织宣贯高层建筑消防技术规范与标准。（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
　　2.督促在建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在日常施工安全管理中普及有关消防安全常识，在工地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营造火灾隐患整治浓厚氛围。（质安股、区质监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3.牵头负责高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督促物业公司在小区内普及有关消防安全常识，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营造火灾隐患整治浓厚氛围。（物业股、各镇（街道）房管所）
　　七、治理步骤和时间安排
　　专项整治工作从即日开始，到2023年4月中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9月15日前）。由消防审查股提请局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动员各级各单位按照本方案任务分工开展整治工作；局办公室统筹对接开展广泛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二）整治阶段（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消防验收股、消防审查股根据职责对高层建筑的消防审验严格把关，并做好专项台账记录；质安股、区质监站根据职责依法依规对在建高层工程开展排查，建立排查台账，摸清底数和隐患，建立隐患和措施两个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对排查存在的问题落实整改责任和整改措施，确保在建工程火灾隐患得到全面治理。局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要亲自带队开展检查督导，切实掌握情况，定期分析研判，确保整治成效。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3年5月10日）。各责任股室、单位、及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要对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行动进行自查验收，总结工作开展的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
　　八、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佛山市南海区住建领域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重要举措，各责任股室、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活动相关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制订具体实施措施，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上报信息，巩固成果。各责任股室、单位要对整治工作做好台帐和工作总结。2023年4月24日前报送整治情况及工作台账；2023年5月13日前，向消防审查股报送工作总结（含文字、照片）。
　　九、本实施方案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层住宅建筑，是指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
　　（二）高层公共建筑，是指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包括宿舍建筑、公寓建筑、办公建筑、科研建筑、文化建筑、商业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交通建筑、旅游建筑、通信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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